
2020 年中国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8.73 亿， 网民使用率达 88.3%。 短视频用户

月度人均使用时长达 42.6 小时， 短视频的

用户粘性持续提升， 吸引各网络平台积极入

局， 社会各行业争相入驻， 分享流量红利。

伴随着视频制作工具的简便化、 平民化， 长

短视频之间关于著作权保护纠纷从未休止。

短视频制作者通过对长视频进行搬运、 切

条、 剪辑加工制作， 把长视频中最具表现张

力的部分集合在精要的短视频中， 以吸引网

民的注意。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

12426 版权监测中心对 1300 万件原创短视

频及影视综艺等作品的二次创作短视频进行

监测， 累计监测到 300万个侵权账号， 共计

1478.60 万条二创侵权及 416.31 万条原创侵

权短视频。

“通知-删除”在短视频治理

中存在的问题

平台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对不符合条件通

知的处理， 不论是根据我国法律还是美国的

《新千年数字著作权法》， 对未能提供具体侵

权内容或足以定位到具体侵权信息的通知，

都会因实质性要件的缺失而不发生法律效

力。 《新千年数字著作权法》 中对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责任给以确定， 并通过“通知 -

删除” 规则对其保护。 随着该规则被引入我

国， 并不断根据我国实际演进为“通知与必

要措施” 规则。 但“通知与必要措施” 规则

未对因通知缺失实质性要件， 平台对于该类

通知应作如何处理、 平台收到通知采取制止

短视频侵权措施后是否需要把相关信息反馈

给发出通知人作具体法律规定， 致实践中缺

乏可操作性。

短视频平台究竟是否兼具内容提供者属

性存在争议， 尤其是平台流量之争日益白热

化， 短视频平台的治理动力存疑。 当权利人

向平台发出通知， 要求平台对侵权短视频采

取相应措施， 因平台有利益损失， 很难让平

台“心甘情愿” 采取行动， 制止侵权行为主

动性不强。 “通知与必要措施” 规则未有效

对平台既是短视频侵权获得利益者又是制止

短视频侵权执行者这一矛盾予以解决。

平台参与治理短视频侵权的

理论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家长制”， 具体在

社会管理中就是要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运

用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机制和服从与被服从的

管理手段管理社会事务。 单向性的管理模

式， 忽视社会民众的需求和想法， 面对繁杂

的社会事务， 政府会显得“力不从心”， 容

易造成管理失灵。 实际上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

管理、 权利人遭遇侵权后再被动去维护权益，

最终的社会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 最近三年以

来， 仅仅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 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被侵权盗版的作品就超过

5600 部， 出现 460 余万条未经授权短视频，

《人民的名义》 短视频侵权量达到 26.93 万条。

视频权利的获得所花成本高， 例如欧美 《加勒

比海盗》 系列作品、 国产 《唐人街探案 3》

《李焕英》 等影片投入均是几亿人民币。 据资

料显示， 2014 年冬奥会和 2016 年奥运会的转

播权费合计为 20 亿美元， 2018 年冬奥会和

2020年奥运会的转播权费合计为 23.8 亿美元。

如果权利人大额投入获得的相关权利， 被侵权

人任意制作成短视频吸引观众， 分食权利人的

利益， 显然是不公平的。 因网络空间相对隐蔽

容易诱使部分网民萌生不劳而获的邪念， 加上

便捷的侵权手段、 高额的非法收益、 艰辛的维

权过程使得短视频侵权乱象屡禁不止。

善治是可以充分发动社会组织、 公民参与

到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理想治理模式， 可能克服

仅靠政府治理， 缺乏可搞作性的弊端。 善治的

主要特征是三种组织 （行政性政府组织、 营利

性企业组织、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对社会生活

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

颖伙伴关系， 是三种调整方式的最佳运用状

态。 在互联网经济中， 平台作为营利机构， 面

对平台经济不断崛起， 为更好地治理平台出现

的短视频侵权， 平台理应和政府机关、 权利人

一起参与到短视频侵权治理中来。

平台在视频传播过程中， 无论仅是为视频

上传者提供通道， 还是平台就是实际短视频制

作、 上传者， 因短视频所博得流量等产生的各

种利益， 平台与短视频制作者和上传者紧紧捆

绑在了一起。 短视频产业链中， 平台、 MCN

机构、 短视频制作和上传人之间， 往往通过契

约就短视频的制作、 上传、 平台服务等进行明

确分工协作且按照比例分享收益。

平台经济中， 提供服务方和消费者之间的

活动都通过平台进行的。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

断繁荣， 平台的社会经济功能不断彰显， 已经

具备民事法律主体资格特征。 平台作为组织管

理方， 已经在互联网经济关系中直接或间接得

到了相关的利益， 如果平台只想得利， 而不承

担相应的义务， 任由平台成为藏污纳垢法外之

地， 明显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法律原则不

符。 平台作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其经营范围内进行的各种活动， 应当尽到一个

善良管理者的义务， 维持好正常秩序。

由获益者电商平台承担责任符合公平原

则， 由运营者承担责任符合效率原则， 平台作

为市场组织者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其负有知识产

权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 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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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安全是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立法机关先后

制定了 《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于 11月 14日发布的 《网络数据安

全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数安条例》） 则是为执行、 细化和补充这些

上位法而起草的行政法规。

营造安全的网络数据环境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报

告， 我国网民人数已超过 10.11 亿， 其中手

机网民规模达 10.07 亿。 作为一种最常见的

可携带智能设备， 手机将人接入互联网， 使

互联网变成“人联网”， 即使你把手机揣在

背包里， 它也在随时将你的 GPS 定位信息

等个人信息传送到“云端”， 被一套“云计

算” 系统实时处理和分析。

有时会感觉手机在偷听你在私人场合说

的话， 比如你刚和家人聊过给孩子买奶粉的

事情， 很快就在手机 App 里收到奶粉广告

推送。 这不是错觉， 而是你为了使用某个

App 的某项功能而授权它使用你的麦克风，

用完之后， 这个 App 仍然在手机后台运转，

“监听” 你的谈话。 但这种“监听” 不是出

于窥私的动机， 这些 App 的运营者对你的

私生活并不感兴趣， 处理个人信息的也不是

人， 而是运行算法的机器。

机器会对以各种方式获得的海量个人信

息进行处理和分析， 从这些反映人类点滴行

为轨迹的海量数据中找出规律和模式， 从而

量身定制地向被贴上各种标签的人群投放特

定的广告和内容， 实现行为预测和行为诱

导。 因此， 我们身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又被

称为“遍布式计算” 时代。

每一个智能手机用户都成了一个“量化

自我”， 一个被设备和网络监控、 测量和管

理的人。 你可能生活在一个智慧城市， 声音

识别、 人脸识别、 指纹识别、 掌纹识别、 虹

膜识别、 视网膜识别、 体形识别、 键盘敲击

识别、 签字识别的生物测定装备和智能水

表、 智能电表、 智能气表、 智能保安系统遍

布你的居室、 小区和城市各处。 这些“传感

器” 采集的海量个人信息被不同的数据处理

者进行处理， 服务于各种不同的目的， 既有

防疫、 治安等公共服务目的， 又有广告、 营

销等私人盈利目的。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 营

造一个总体上安全的数据采集、 处理和流通

环境便成为一种基础性的公共服务需求。

立法应关注数据处理的横向关系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特点使得按照传

统主观权利保护模式来保护数据权益一方面

文不对题， 无法回应数字社会的基本现实，

另一方面又会阻碍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无

论是用人格权保护模式 （《民法典》 和 《个

人信息保护法》 均采用这种模式） 还是财产

权保护模式 （《上海市数据条例》 和 《深圳

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当中有这方面的尝试），

都只涉及数据处理中的纵向关系， 即数据处

理者与数据主体之间的关系。 但数字技术最

广泛的使用方式是通过从无数个数据主体那

里获取数据来得出适用于一定范围人口的行

为规律或模式。

换句话说， 数据处理者从甲乙丙丁那里

获取数据， 并不是为了针对甲乙丙丁做些什

么， 而是为了找出他们的行为规律， 从而针

对与他们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群人量身定制地

投放广告， 推送内容、 商品或服务， 这个群

体中包括其个人信息未被采集的张三李四。

这种横向关系是一种无法被吸收进现有法律

关系的外部性， 需要公权力介入来加以规

制， 以避免有损公共利益、 个人权利和平

等、 正义等社会基础价值的事情发生。

在这方面， 《数安条例》 确立了一些有针

对性的规则， 但这些规则似乎并没有考虑到目

前主流商业模式中普遍的做法， 如果严格执行

会使数字经济难以为继。 比如， 第四十九条要

求“收集个人信息用于个性化推荐时， 应当取

得个人单独同意” “设置易于理解、 便于访问

和操作的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选项， 允许用户

拒绝接受定向推送信息， 允许用户重置、 修

改、 调整针对其个人特征的定向推送参数” 以

及“允许个人删除定向推送信息服务收集产生

的个人信息，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与

用户另有约定的除外”。

行为数据规制不同于身份信息

相关数据显示 ， 百度 2020 年总营收

1070.74 亿人民币， 其中广告收入 780.93 亿人

民币， 占比 72.9%。 而百度并不是特例， 它的

商业模式在互联网企业中是通例， 比如刚刚改

名为 Meta 的 Facebook 上共有超过 1000 万广

告商， 它们 2020 年为脸书贡献了 840.169 亿

美元的广告收益， 占脸书当年总营业收入

（859.65 亿美元） 的 97.9%。 相比之下， 百度

的非广告收入占比还算高的了。

广告商之所以愿意把钱花在提供搜索引擎

和社交媒体等免费服务的网络平台上， 是因为

这些平台通过免费服务吸引了海量的用户， 有

用户就有数据， 有数据就能做精准的行为分

析， 就能精准投放个性化广告。 为了获取更多

数据， 平台企业会以各种方式吸引用户注意

力， 比如提供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而且免费的

文字、 音频和视频内容。 用户花在一个平台上

的时间越多， 平台获取的数据就越多， 其智能

算法也就能被训练得更精准。

因此， “收集个人信息用于个性化推荐”

是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的生命线。 你的每一次百

度搜索、 每一次百度网盘存储、 每一次百度贴

吧发言都会成为百度为你提供个性化推荐的数

据基础。 虽然这些数据从表面上看都不构成

“个人信息”， 因为它们看起来并不与“已识别

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相关。 但通过账户， 或者

在你未登录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数据的整

合， 它们很容易和具体的个人关联起来。 “单

独同意” 规则的起草者们所设想的个人信息可

能是身份证号码、 个人肖像、 电话号码、 家庭

住址等等， 但几乎没有哪个互联网企业需要通

过获取这些信息来提供个性化推荐。 简单地

说， 主流互联网企业所利用的是行为数据， 而

不是身份信息。 用保护身份信息的思路来规制

行为数据的利用， 似乎有欠妥当。

同时， 如前所述， 个性化推荐是数字技术

商业化应用所提供的最主要功能， 它已经深入

到数字化生活的肌理之中， 人们已经很难分辨

哪些推送是个性化的， 哪些是非个性化的。 或

者说， 已经习惯个性化推荐的网民， 已经无法

接受非个性化的推荐。 抖音、 快手、 今日头条

之所以能够吸引为数众多的用户， 恰恰是因为

其算法设计能够准确捕捉用户偏好， 精准推送

用户愿意看到的内容。 “遍布式计算” 一词的

发明者马克·韦瑟写道： “最复杂的技术是那

些隐而不彰的技术。 它们把自己编织进日常生

活的纹理之中， 直到自己成为其中顺理成章的

组成部分”， 精准执行个性化推荐任务的人工

智能算法正是这样一种技术。 法律的目的不是

创造纠纷， 而是减少纠纷， 对于一种已经被普

遍接受并的确带来极大便利的技术， 何必通过

法律规则来唤醒人们的反对意识？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 尽管 《数安条

例》 有许多亮点， 但其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未能

考虑数字经济的实际运转方式， 因此缺乏针对

性。 这也正是征求意见程序的必要性所在。 相

信在社会各界人士提出的各种意见的基础上，

《数安条例》 能够得到完善， 以更加贴近社会

需要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博导）

数据治理应遵循数字社会基本规律
郑戈

平台应参与短视频侵权治理
罗建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11 月 14 日发布的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是为执行、 细化和补充 《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上位法而起草的行政法规。

□ 数据处理中的横向关系是一种无法被吸收进现有法律关系的外部性， 需

要公权力介入来加以规制， 以避免有损公共利益、 个人权利和平等、 正

义等社会基础价值的事情发生。

□ 《数安条例》 确立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则， 但似乎没有考虑到目前主流

商业模式普遍的做法。 主流互联网企业所利用的是行为数据， 而不是身

份信息。 用保护身份信息的思路规制行为数据的利用， 似乎有欠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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